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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治理失控
哪来风险失守
正是地方的“监管捕获”、贪腐渎职，导致银行治理架构和机制基本失灵的现
象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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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6 日，央行披露的《2020 年第二季度中

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包商银行风险处置结果

做出定论：根据前期包商银行严重资不抵债的清

产核资结果，包商银行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

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此

外，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

责。

用接管组组长周学东的话说，这是中国金融

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中公司治理失败的

惨痛教训值得警醒。

包商停摆  蒙商接盘
2019 年 5 月 24 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

用风险，被央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接管当日，

包商银行的客户约 473.16 万户，其中，个人客户

466.77 万户，企业及同业机构客户 6.36 万户。

2019 年 6 月，为摸清包商银行的“家底”，

接管组以市场化方式聘请中介机构，核查包商银

行对公、同业业务，深入开展资产负债清查、账

务清理、价值重估和资本核实，全面掌握包商银

行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清产核资

工作印证了包商银行存在巨额的资不抵债缺口，

接管时已出现严重的信用风险，若没有公共资

金的介入，理论上一般债权人的受偿率将低于

60%。

包商银行的重组工作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启

动。接管组最初希望引入战略投资，但由于包商

银行的损失缺口巨大，在公共资金承担损失缺口

之前，没有战投愿意参与包商银行重组。央行、

银保监会最终决定采取新设银行 + 收购承接的

方式推进改革重组。

2020 年 1 月，接管组委托北京金融资产交

易所，遴选出徽商银行作为包商银行内蒙古自治

区外四家分行的并购方，并确定了新设银行即蒙

商银行股东的认购份额和入股价格。

之所以是徽商银行，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作为包商银行的第一大同业交易对手，据传徽

商银行损失将近 60 亿元左右（其中同业存单损

失 30 亿元）。根据处置方案（即按照 70% 给予

兑付），剩余的 60 亿元损失将通过债权转股权

和债权转资产的形式来弥补解决，即 36 亿元债

权转为对蒙商银行 15% 的股权，另外 24 亿元转

换成对包商银行跨省分行收购的一部分对价。

徽商银行还将承接包商银行与前述资产账面价

值等额的负债（最终以中介机构基于交易基准

日的专项报告为准），在交易基准日承接负债

和收购资产净值差额的金额扣减业务价值后，

剩余款项即人民币 344 亿元由存保基金与徽商

银行据实结算。

业界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多赢的方案：以股

权和资产替代负债，解决了包商银行债务问题，

使未来的“蒙商银行”可以轻装上阵；对于债权

人徽商银行来说，借助本次收购，能将业务扩展

至北京、深圳、成都和宁波，辐射京津冀、珠三

角、长三角和川渝经济带，形成跨区联动之势，

对于地方商业银行而言意义重大。想要跨区域经

营，参与资产重组可能是个好选择。而且，收购

这四家分行的支付对价，部分折抵了徽商银行在

包商银行投资的同业损失——由于损失并未真正

爆发，而是转为新成立银行的股权和优质资产（四

地分行），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徽商银行，避

免了风险的传导蔓延。

4 月 30 日，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同日，

包商银行将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分别转让至

蒙商银行和徽商银行。存款保险基金根据《存款

保险条例》第十八条，向蒙商银行、徽商银行提

供资金支持，并分担原包商银行的资产减值损失，

促成蒙商银行、徽商银行顺利收购承接相关业务

并平稳运行。

新成立的蒙商银行承接了个人理财产品业

务、“有氧金融”金融条线业务，为未来留足了

发展空间。而随着重组工作收官，包商银行这家

“明天系”之所
以能够逐渐“掏
空”包商银行，
主要原因之一是
“一股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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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亿城商行即将成为历史，但和 1998 年宣布

关闭后被接管、清算的海南发展银行相比，包商

银行并未爆发挤兑危机，这不能不说得益于存款

保险制度和“新设银行 + 收购承接”的妥当安排。

内部人控制  大股东占款
其实，包商银行曾经有过辉煌的昨天。1998

年 12 月，包头市商业银行成立，这是内蒙古自

治区最早成立的城商行，2007 年 9 月，更名为

包商银行。2008 年至 2011 年获准在北京、深圳、

成都、宁波设立 4 家区外分行，业务快速向区外

扩张，逐渐发展为拥有 18 家分行、291 个营业

网点、8000 多名员工的区域性银行。这家银行

是如何走到今天这般境地的呢？

根据调查发现，最直接的原因是大股东占款，

逐渐掏空银行资产。从 2005 年至 2019 年的 15

年里，明天集团通过大量的不正当关联交易、资

金担保及资金占用等手段进行利益输送，逐渐“掏

空”包商银行，造成严重的财务与经营风险，直

接侵害其他股东及存款人的利益。据清产核资结

果显示，15 年里，“明天系”通过注册 209 家

空壳公司，以 347 笔借款的方式套取信贷资金，

形成的占款高达 1560 亿元，且全部成了不良贷

款。

而“明天系”之所以能够逐渐“掏空”包商

银行，主要原因之一是“一股独大”。

包商银行机构股东有 79 户，持股比例为

97.05%，其中，明确归属明天集团的机构股东有

35 户，持股比例达 89.27%，远超 50% 的绝对控

股比例，让股东大会形同虚设。由于股权过于

集中，大股东很容易根据“一股一票”和“资

本多数表决”原则“合法地”操纵股东大会，

使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主导的决策机构，股东

大会“形式化”或“走过场”，成了大股东干

预和“掏空”包商银行的合法外衣，股东监督

机制名存实亡。

在股东监督机制失灵的背景下，如果董事会

能发挥有效的风险管控职能，也许尚能制约管理

层恣意。然而，包商银行董事会“形同虚设”，

各项运作机制成了摆设，风险管控失效，不合规、

不合法的企业文化盛行。尽管董事会下设 9 个专

业委员会，但 2011 年以来，包商银行通过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业务经营委员会等，对多项关

联交易作出不当决策，董事会实际上为大股东明

天集团进行利益输送起到了“助力”作用。根据

接管组掌握的情况，在 2015 年 12 月二级资本债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董事会 13 人名单里，

有相当数量的董事并不参与决策，对重大违规决

策也不提出反对意见；甘于被收买，只拿钱不尽

责，甚至凭借特殊关系和名气，替人站岗放哨，

站台背书。

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治理失灵，导致了事实

上的“一言堂”。长期以来，包商银行内部是在

李镇西一个人的领导下运转的。即使李镇西 2014

年起不再担任党委书记，改由监事长李献平兼任，

但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仍牢不可破。

“李镇西统帅‘三军’，是事实上的内部控制人

和大股东代理人，董事会、党委、经营决策层皆

直接听命于他”。更有甚者，如果没有李镇西的

同意，连审计工作都难以开展。实际上，许多所

谓“特殊业务”（包括对“明天系”的放款）就

在李镇西的授意下，对内部审计保密，不允许审

计，审计监督完全失效；对审计检查发现的其他

问题，也不了了之，间接地为“内部人控制”和

“大股东控制”提供了滋生土壤。

内外兼修  制度先行
顽症集中出现，和监管缺位有着密切关系。

接管组认为，正是地方“监管捕获”、贪腐渎职，

导致银行治理架构和机制基本失灵的现象难以及

在 经 营 管 理 层
面，从包商银行
的教训看，商业
银行的风险防控
还应当做到内外
兼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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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和处置。

这几年，由于包商银行风险暴露，被接管后，

内蒙古银保监局的数名监管人士也因此落马。就

在 2020 年 6 月 4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

布消息称，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

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报道，薛

纪宁是被查的第五位内蒙古银监系统官员。2019

年 11 月起，中国银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党委委

员刘金明被查，并于 2020 年 4 月末被“双开”；

内蒙古银保监局党委委员贾奇珍被查；内蒙古银

保监局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处处长柴宝玉，

包头市银监分局原局长、后任山西银保监局原纪

委书记的于岚也都被查，而这些人的交集均在包

商银行。

在刘金明被“双开”的官方通报中提到，他

“对有关被监管机构野蛮扩张大肆放水，助推金

融风险”“违规入股银行机构谋利，为被监管机

构和有关人员谋利并收受巨额财物”，破坏监管

队伍风气、监管机构政治生态，造成队伍管理、

业务监管“双失守”。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

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副组长虞云的话说，一些金融

监管干部作为金融秩序、金融安全的守门人，却

背离了监管初衷，弃守监管职责，甘于被“围猎”，

甚至乐于当“内鬼”。对于这些监守自盗者的追

责还在持续进行之中。

而对于其他商业机构而言，包商银行案从案

由到处置方式，也十分值得关注。

2020 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

升，考虑到不良传导的滞后性及不良贷款真实

暴露等原因，预计下半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

面临下行压力。从不同类型银行看，新冠疫情

对全国性大型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较小，疫情

相对严重区域的中小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大，城

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表现相对较差。市场纷纷

猜测，包商银行会不会只是第一例？中小银行

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的困境，引发了“谁是

下一个”的追问。

从包商银行接管工作来看，决策层目前是打

算针对部分中小银行进行“一地一策、一行一策、

精准拆弹”式救助。一方面打破“刚性兑付”的

预期，提高企业家的审慎经营和风险控制水平；

另一方面也给予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信

号，在经济下行周期下，监管将“有序”排雷。

各家银行要通过加强风控，重视信贷业务、金融

市场业务、同业业务等业务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适当管理风险敞口。而监管层也会关注金融机

构特别是合规水平较低的中小银行的即时经营指

标，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时掌握并进行跟踪，尽

可能防止风险“爆雷”。

在经营管理层面，从包商银行的教训看，商

业银行的风险防控还应当做到内外兼修。

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内要建立有效制衡的股

权结构，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化和多元化，提高

公司治理实效。股权结构过于集中，股东内部制

衡的失灵是包商银行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小

银行应该积极探索优化股权结构的最佳选择，通

过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充分发挥股东大会的民主

决策作用，从根本上起到制衡作用，提高公司治

理效果。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主动接受监管，完善

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公司透明度。既要自主排除

隐形股东、股份代持问题，又要及早发现“一股

独大”或“内部人控制”的隐患，遏制高级管理

层、民营股东掏空银行等违法违规行为；坚信“阳

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做好外部审计、信息披露，

让会计、审计、律师等社会中介力量真正发挥吹

哨人的作用。这一切，既将考验商业银行经营层

的能力与担当，又将给监管层和立法者提出制度

设计新的命题。


